牧師、傳道師申請退休程序
【申請資料內容】　　審核簡表　　　退休申請書　　牧師、傳道師履歷表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小會證明書　　中會/族群區會證明書   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牧師、傳道師申領退休安養金同意書
身份證、郵局存簿影印本粘貼表格	
牧者退休金申請書    團保加/退保意願書
【申請程序】
	
	承  辦  單  位
	
	作　　　　　業　　　　　規　　　　　定

	
	申 請 退 休 人
	
	1.向中會/族群區會事務所或中會/族群區會傳福副委員或總

	
	
	
	　會牧師、傳道師在職暨退休福利委員會（簡稱傳福會）索取

	
	
	
	  全份申請資料（表～）。

	
	
	
	2.填妥表連同申請當月之戶籍謄本（正本）及全

	
	
	
	　份資料交小會。

	
	
	
	

	
	小　　　  　　　會
	
	1.出具小會證明書（表）

	
	
	
	2.影印申請人所送全份資料備存

	
	
	
	3.將全份資料（表～＋戶籍謄本正本）寄交中會/族群區

	
	
	
	　會。

	
	
	
	

	
	中會/族群區會
	
	1.審核年資【註】後，出具中會/族群區會證明書（表）。

	
	
	
	2.影印小會所送全份資料備存。

	
	
	
	3.將全份資料（表～＋戶籍謄本正本）寄交傳福會，但外

	
	
	
	  聘、國外宣教師資料寄交總會傳道委員會。

	
	
	
	

	
	總會傳道委員會
	
	1.審核外聘、國外宣教師年資【註】通過後，出具服務年資證

	
	
	
	  明書，連同全份資料（表～＋戶籍謄本正本）送交牧

	
	
	
	　師、傳道師在職暨退休福利委員會覆核。

	
	
	
	

	
	傳　 　福　 　會
	
	1.覆核通過後，公告二個禮拜無異議後，核發相關給付。

	
	
	
	　


【註】審核標準：已加入傳福制度者，依「牧師、傳道師在職暨退休福利條例及施行細則」及「牧師、傳道師休假條例」之規定。
未加入傳福制度者，可依行政法第116條及「牧師、傳道師休假條例」申請退休，但未能依傳福條例享有安養照顧福利。
雖加入傳福制度，但未完全符合加入應有之各項規定時，退休之安養照顧亦各按規定比例給付之。


	
台灣基督
	 牧師、傳道師退休審核簡表（表一）

	長老教會
	


 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姓      名 ：
　   　  　     中會／族群區會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收件日期：主後　 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 
	各項要件符合
	檢　　　　查　　　　要　　　　項
	備　　　　註

	是　　　　否
□　　　　□
	適用傳福條例，任職滿30年或年滿60歲且任職逾25年，或依規定辦理強制退休者。申請盡程退休時，須為已加入傳福會者。
	加入傳福會
已　／　未
□　　　□

	是　　　　否
□　　　　□
	
不適用傳福條例，依行政法第116條辦理退休。
	

	是　　　　否
□　　　　□
	申請須於病故／退休日起4年內提出
	病故／退休
□　　　□

	是　　　　否
□　　　　□
	填寫傳福會各項給付申請書
	退回／補件
□　　　□

	是　　　　否
□　　　　□
	填寫牧師、傳道師履歷表之學歷／經歷
	退回／補件
□　　　□

	是　　　　否
□　　　　□
	年資之計算中會/族群區會須查核，以達公平、公正之原則
	

	是　　　　否
□　　　　□
	小會證明書
	完成／補件
□　　　□

	是　　　　否
□　　　　□
	中會／族群區會證明書
	

	有　　　　無
□　　　　□
	牧者(含配偶)最新戶籍謄本
	


  以上審核欄，請中會／族群區會審核並蓋章後，轉寄總會傳福會！


　　議  長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（中會／族群區會印）



	(以　下　由　傳　福　會　填　寫)

核發：□個別積立金      □共同福利金      □退休安養金　　　　　
核准：□參加退休牧師、傳道師夫婦聯誼會，並享受會員福利





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盡程退休申請書（表二）

	姓名
	
	性別
	
	地-址
	

	籍貫
	
	年齡
	
	生日
	主後　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日

	年資
	合計：    年    個月（自主後   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主後       年 　月 　日）

	最後服務單位
	中會/族群區會
	教會（機構）

	本人願依行政法第１１６條第七項，於退休日前辭去教會、中會、總會及相關所屬機構
等一切公職。



申請人姓名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印）
電   話 

主　　　　後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　　      　　日




    


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、傳道師履歷表（表三）
	姓名
	
	主後        年    月   日生
	性別
	
	
相



片

	身份證字號
	
	籍貫
	
	中會/族群區會
	教 會
	

	宣道師任命日期
	主後    年   月   日
	
	
	

	傳道師任命日期
	主後    年   月   日
	
	
	

	教  師封立日期
	主後    年   月   日
	
	
	

	牧  師封立日期
	主後    年   月   日
	
	
	

	永久住址
	
	電話
	

	通訊住址
	
	電話
	

	學




歷
	就          讀          期         間
	學   校  名  稱
	科    系
	學    位

	
	主後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
	
	
	

	
	主後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
	
	
	

	
	主後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
	
	
	

	
	主後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
	
	
	

	
	主後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
	
	
	

	經









歷
	工      作         期         間
	中會/族群區會
	教會（機構）
	年       資

	
	主後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
	
	
	   年  個月

	
	主後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
	
	
	   年  個月

	
	主後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
	
	
	   年  個月

	
	主後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
	
	
	   年  個月

	
	主後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
	
	
	   年  個月

	
	主後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
	
	
	   年  個月

	
	主後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
	
	
	   年  個月

	
	主後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
	
	
	   年  個月

	
	主後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
	
	
	   年  個月

	
	主後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
	
	
	   年  個月


本表須由所屬中會/族群區會查核確認。
如未依程序辦理請假、外聘之年資，請勿填寫！
海外牧師、傳道師未依規定向傳道委員會辦理登記並經核准之工作期間，請勿填寫！
必要時，需請附服務年資證明書。

牧師、傳道師申請盡程退休小會證明書（表四）

	台灣基督
	　　　　　　　教會小會證明書   
	主後　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長老教會
	
	字第        號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印）

受文者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會/族群區會常置委員會
主　旨：證明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        依據「牧師、傳道師休假條例」及
□「牧師、傳道師在職暨退休福利條例及施行細則」規定，申請盡程退休與給付。           
□行政法第116條辦理盡程退休。(未加入傳福制度者)

說  明：本教會               □牧師□傳道師
        １.於主後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□退休 □病故 □殉職。   
        ２.最後任職日為□同上  □主後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        ３.依行政法第116條第七項：牧師、傳道師退休時，應辭一切公職。
         　該牧於主後_____年____月___日請辭教會、中會、總會及相關所屬機構
         　等一切公職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議  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記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）


牧師、傳道師申請盡程退休機構證明書（表四-1）

	台灣基督
	             (機構)證明書   
	   主後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長老教會
	
	字第        號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印）
受文者：      　　中會/族群區會常置委員會
主　旨：證明　      　　　　　
        依據「牧師、傳道師休假條例」及
□「牧師、傳道師在職暨退休福利條例及施行細則」規定，申請盡程退休與給付。           
□行政法第116條辦理盡程退休。(未加入傳福制度者)

說  明：本機構             □牧師□傳道師
        １.於主後     年   月   日 □退休 □病故 □殉職。   
        ２.最後任職日為□同上  □主後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        ３.依行政法第116條第七項：牧師、傳道師退休時，應辭一切公職。
         　該牧於主後_____年____月___日請辭教會、中會、總會及相關所屬機構
         　等一切公職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構首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牧師、傳道師盡程退休中會/族群區會證明書（表五）

	台灣基督
	　　　　　　　中會/族群區會證明書   
	主後　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長老教會
	
	字第        號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印）

受文者：總會牧師、傳道師在職暨退休福利委員會
主  旨：證明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        依據「牧師、傳道師休假條例」及
□「牧師、傳道師在職暨退休福利條例及施行細則」規定，申請盡程退休與給付。
□行政法第116條辦理盡程退休。(未加入傳福制度者)
說  明：本中會/族群區會   　　      教會（機構）           　  □牧師  □傳道師
        １.經本會核准之退休日期為主後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
        ２.最後任職日期為主後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        ３.依行政法第116條第七項：牧師、傳道師退休時，應辭一切公職。
         　該牧於主後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請辭教會、中會、總會及相關所屬機構
         　等一切公職。
        ４.茲依牧師、傳道師休假條例以及
    □牧師、傳道師在職暨退休福利條例第13條、第14條
    □行政法第116條(未加入傳福制度)
   審核其年資，合計為　　　年　　　個月。
        ５.依本會主後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，第        屆第       次中會常置
 委員會議事第        案決議辦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議  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記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）

牧師、傳道師申領退休安養金同意書（表六）
（依行政法第116條辦理退休者免填）
　　立同意書人　　　　　　　申領　貴傳福會退休安養金照顧，願遵守牧師、傳道師在職暨退休福利條例第十條第三款及下列規定：
一、退休後在國內、外本宗或他教派之教會、機構就職獲有固定工作收入時，任職滿三個月時，應立即書面通知傳福會，暫停發放退休安養金。
二、前項應通知若未通知，而有就職之情形，經傳福會調查屬實，首次由傳福會寄發勸告函，並限期提出書面通知，仍無回應時；傳福會於次月起即取消退休安養金之發放。
三、如就職已消失或離職，應向傳福會提出證明文件（如小會、中會/族群區會、機構等同意離職證明書）以申請書通知恢復退休安養金發放。經傳福會審查同意後發放；遲延申請，不追溯補發退休安養金。
上述規定，本人同意作為申請退休要件之一，特立此書為憑。
　　謹致
牧師、傳道師在職暨退休福利委員會鈞鑒
立同意書人
身分證字號
原所屬中會/族群區會

主後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
身份證、郵局存簿影印本粘貼表格（表七）
                 （依行政法第116條辦理退休者免填）
敬愛的傳教師平安！
傳褔會為了能更妥善的照顧退休傳教師，已經使用郵局轉帳每月之安養金，為了使傳教師夫婦能正確無誤的在每月十日收到安養金，請將您們的身份證正面影本與郵局存簿正面影本貼在下面空格內。若您是海外傳教師，為保障您的權益，請您委託在台親屬為您開戶，或由直系親屬代領。若由直系親屬代領，則必須附上個人委託書與直系親屬的身份證影印本、郵局存簿影印本。請您儘快將此份表格寄回傳福會，以免延後領取安養金。
	傳教師本人：
	配偶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	（身份證正面影本）
	（身份證正面影本）


	
	郵局存簿正面影本
	



	     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者退休金申請書(表八)

		限年滿60歲以上退休牧者本人申請退休金使用




	退休編碼
	


（＊填表前請詳閱下頁說明）
主後          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申請

	牧 者
姓 名
	
	出 生
年月日
	主後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牧
者
碼
	
	
	
	
	

	※申請領取金額以牧者個人專戶內，牧者於牧會服事期間教會或機構為牧者繳交之個別積立金，
利息計算至退休金發放之前一個月止，加上淨額分配之總額(代繳付費用逕由退休金內扣除)。

		
	
	
	-
	
	


通訊住址：
           
     

	電　話：（   ）

	
	行動電話：        -

	退休金請領方式(請勾選)
	＊牧者因病強制退休/在職安息/未滿60歲/退休金總額未達新台幣80萬元者，僅適用一次領回。

□一次全額領取。



□以月退方式領取，按月支領退休金。



	
	  本人退休金於本人安息後，如尚有餘額由下列指定受益人領取。 

  指定受益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與本人關係：

	
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簽名或蓋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(中文正楷親簽)
	

	
＊附註：
一、應發給之退休金，由傳福會匯入申請人指定之郵局帳戶收領。     
二、本退休金專戶內之款項，不得作為抵銷、扣押，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。
三、如未指定受益人，則將退休金餘額依法交法定受益人領取。
四、如有疑義，請電洽總會傳福會退休金核發組（02）2362-5282轉131詢問。
	



退休金請領說明
一、何謂牧者退休金
教會/機構應為所聘任適用傳福制度之牧者，每年12月底前按實領謝禮提繳個別積立金(下半年傳福負擔金)，儲存於總會傳福會之牧者個人專戶內，另外加計利息及淨額分配後即為退休金總額。

二、請領條件
（一）牧者年滿60歲，服務年資滿25年或服務年資滿30年以上，符合退休規定者得請領退休金； 
      退休金金額超過新台幣80萬元以上者，請領退休金時，可選擇按月領取或一次領回。
（二）請領手續完備，經審查通過准予退休，於公告二週無異議者，應於退休生效日後，依申請意
      願發給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，並匯入請領人指定之郵局帳戶。
（三）安養金另依規定核發；領取退休金接受退休安養後，再任國內、外本宗或他教派之教會及機構有給職者，任職滿三個月以上時，暫停發放安養金。月退金領取則不受限制。

三、請領方式與月退金計算標準
（一）退休金領取方式：
年滿60歲以上之牧者，退休金可選擇一次全額領取，或以年金月退方式按月支領。
（二）退休金以月退方式支領：
無支領年齡上限，活越久領越多，安息後如有餘額可由指定/法定受益人領回。
      計算公式：退休金月領金額 = (牧者個人退休金總額÷牧者年齡之期初年金現值因子)÷12
※牧者申辦月退金年齡及期初年金現值因子表：



	牧者申辦    月退金年齡
	59歲
	60歲
	61歲
	62歲
	63歲
	64歲

	期初年金    現值因子    
	0
	19.5894060
	19.2100815
	18.8366486
	18.4583579
	18.0661945

	牧者申辦    月退金年齡
	65歲
	66歲
	67歲
	68歲
	69歲
	70歲

	期初年金    現值因子    
	17.6853424
	17.313019
	16.9836960
	16.6755603
	16.3100209
	15.9826109







        註：期初年金現值因子係依據牧者夫婦之平均年齡、壽命、餘命、年利率及安全係數等因素
             計算，年金月退制度計算基準至少每三年檢討一次，並經傳福委員會核定公告之。
      ●計算範例：退休金月領金額 = (牧者個人退休金總額÷牧者年齡期初年金現值因子)÷12
          1.李牧師年滿60歲申辦退休，其累計之個別積立金、利息、淨額分配及扣除強制扣款後，
            退休金總額新台幣100萬元，其月領月退金計算如下：
        1,000,000元 ÷ 19.5894060 ÷ 12 = 4,254元    李牧師月領月退金為4,254元

2.張牧師年滿65歲申辦退休，其累計之個別積立金、利息、淨額分配及扣除強制扣款後，退休金總額張牧師新台幣200萬元，其月領月退金各計算如下：
        2,000,000元 ÷ 17.6853424 ÷ 12 = 9,424元    張牧師月領月退金為9,424元

      3.戴牧師已年滿70歲申辦退休，其累計之個別積立金、利息、淨額分配及扣除強制扣款後，退休金總額戴牧師新台幣250萬元，其月領月退金計算如下：
2,500,000元 ÷ 15.9826109 ÷ 12 = 13,035元   戴牧師月領月退金為13,035元

（三）以年金月退方式支領，按月領取，直到牧者安息所支領之年金總數未達原始退休金金額時，其餘額由指定/法定受益人領回。

四、其他
（一）退休金經核發後，傳福會另以書面通知請領人知悉。
 (二）領取退休金應依所得稅法規定，領取總額超過免稅額部分，應屬退職所得，應併入當年度
      綜合所得稅申報。※免稅額之計算，係依財政部每年之公告辦理計算。
傳福會牧者夫婦團體保險加/退保意願書(表九)
  
  本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身份證號　　　　　　　主後　　　年　月　日生
  配偶　　　　　　　   身份證號　　　　　　　主後　　　年　月　日生
自　　　　　　   中會／族群區會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教會/機構退休。
 
1.不願繼續加保，請為本人及配偶辦理退保。
 2.同意自主後_______年____月起本人願意自付保費參加團體保險。
 3.勾選下列自費參加保險之計劃別：
  （註：牧者為計劃一，配偶為計劃二，配偶若已承保壽險者請勾選計劃一。
        團體保險項目、額度及保費，以該年度承保公司契約為準。)
	牧者
	配偶
	計劃別
	保 險 內 容
	年保費

	
	
	一
	定期壽險50萬、定期意外險100萬、醫療險、癌症險
	6,200元

	
	
	二
	定期意外險100萬、醫療險、癌症險
	3,500元

	
	
	三
	定期意外險100萬、意外醫療險(年滿75歲以上）
	600元

	
	
	四
	定期壽險50萬
	2,700元


 *依以上勾選保險計劃別投保，全年度保費：共計         元
 4.本人同意以下事項：
(1)除非本人特別以書面通知退保外，仍請傳福會逕自加保直至可加保年齡。  
(2)若本人未按時繳交保費，傳福會有權可逕自退保。
(3)當保費有調整時，本人仍願繼續加保。
(4)本人願意遵守保險公司規定:凡第一次加入或中斷後再加保者需填具健康聲
   明書。
    此致

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、傳道師在職暨退休福利委員會
                  
同意人（簽名、蓋章）：
聯絡電話：

	               主   後          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 
    (戶名：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傳教師在職暨退休福利委員會，郵撥帳號：1699630-7
      或銀行帳號：30501116668（世華古亭）；請務必註明：牧者姓名、及保費）




請辭公職同意書(表十)

  
  本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因辦理退休申請，自主後　　　年　月　日起，謹依規定請辭下列一切公職: 

  1.教會小會議長/機構首長。
  2.中會/族群區會_____________。
  3.總會_____________________(單位/委員會/董事會)。
  4.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(機構/單位/協會/基金會)。
 本人願意遵守教會行政法第116條第7項之規定，辭去一切公職，特此聲明。
    此致

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常置委員會
                  
同意人（簽名、蓋章）：

身分證字號:

聯絡電話：

	               主   後          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 
    



